
关于印发《吉林省促进国有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方案》的通知

吉人社联〔2022〕35 号

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梅河

口市党（工）委宣传部，政府（管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资委、财

政局，各国有企业：

现将《吉林省促进国有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

吉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吉林省财政厅

2022 年 4 月 3 日

吉林省促进国有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方

案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和稳就业稳增长部署要求，促

进国有企业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优化国有企业人才结构，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决策部署，坚持把高校毕业生

就业摆在就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与持续优化国有企业

人才结构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引领示范作用，

国有企业招收大专以上应届高校毕业生要保持一定比例，并适当向困难家庭高

校毕业生倾斜。

二、主要措施

（一）拓展高校毕业生就业领域。国有企业（包括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

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下同）应结合产业特点开发更多

适合高校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引导毕业生主动对接国家、省和各地发展



战略和产业发展方向，到高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

就业。

（二）实施公开招聘制度。国有企业招聘大专以上应届高校毕业生，除涉

密等不适宜公开招聘的特殊岗位外，应当实行公开招聘。招聘信息在企业网站

公开发布的同时，还需在省人社厅“96885 吉人在线”平台国企招聘专区发

布，并在企业所属层级的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网站信息公开专区发

布；组织现场招聘的，也应同时在相应网站信息公开专区发布。国有企业按照

公平、公正，择优聘用的原则开展招聘活动，招聘结果要在信息公开专区公示

不少于 7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大对国有企业招聘服务力度，通过

组织开展专场供需活动、人才洽谈会等，促进供需双方对接。国有企业应切实

履行社会责任，不随意毁约、解约、解聘高校毕业生，不得将本单位实习期限

作为招聘入职的前提条件。

（三）做好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招收工作。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可结合实际

情况对脱贫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及特殊困难家庭的毕业生加大就业援助力

度，努力挖掘和提供一批有一定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的岗位，通过组织专门招

聘等方式，使岗位与求职毕业生精准匹配，以就业带动脱贫，进一步激发贫困

家庭脱贫的内生动力。同时，按照援藏、援疆工作的决策部署要求，对口援助

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就业。

（四）加强数据统计及情况报送。国有企业完成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后，

每年 12 月底前要将当年招聘完成情况（含实际招聘人数、完成计划情况和主要

做法）以及下年度招聘计划等情况报送同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和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宣传、财政部门。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于下年度 1月底前将本

地区国有企业招聘完成情况汇总报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企业落实招

聘工作不符合要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监管、宣传、财政部门

应联合指导督促企业整改。

（五）加大就业扶持力度。对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国有企业，招用离校 2

年内未就业或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社保补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对按要求完成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国有企业，优先授予企业

职称自主评审权；对属于重点用工企业的国有企业，安排服务专员“面对面”

解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各项服务需求。国有企业应在做好工资总额预算

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招收应届高校毕业生。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监管、宣传、

财政部门和国有企业要加强组织领导，协同配合，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明确工作任务、职责分工、时间进度和工作要求，建立工作联系人制度，

推动工作落实。要加强部门间数据信息的共联共享，加强岗位信息的动态管

理，最大限度发挥国有企业在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加强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和互联网等新闻媒

体，广泛宣传报道国有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政策举措，让更多高校毕业生知

晓并积极参与，助推工作落实。要加强信息推介，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通过各

级国有企业、“96885 吉人在线”平台招聘信息公开专区及时获取岗位信息。

同时，畅通监督投诉渠道，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和反映的问题，正面引导舆论。

（三）加强调度引导。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可对国有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

业产生的工资总额，在工资总额预算管理中予以支持，引导国有企业强化主体

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监管、宣传、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工作

机制，对国有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时调度，对工作进展快、效果好

的，予以通报表扬。

省级层面联系人：

1.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工作联系人：刘恒博，电话：（0431）88690599

岗位信息发布联系人：王睿，电话：（0431）

88691597

2.省委宣传部

工作联系人：孙亮，电话：（0431）88905928

3.省国资委

工作联系人：张松涛，电话：（0431）85618535

4.省财政厅

工作联系人：孙放，电话：（0431）88550876

附件：___年度招用大专以上应届高校毕业生情况表


